
2026年食品用塑料容器产品质量玉林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食品用塑料容器产品（直接与食品接触）质量玉林监督抽查，县（市、区）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及针对特殊情况的监督抽查可参考本细则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聚酯(PET)无汽饮料瓶；聚碳酸酯（PC）饮用水罐；聚乙烯吹塑桶；软塑折叠包装容器；塑料防盗瓶盖；塑料奶瓶、塑料饮水杯（壶）、塑料瓶（坯）；其它食品用塑料容器。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
2 产品种类

食品用塑料容器的产品分为：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饮品瓶
聚碳酸酯（PC）饮水罐

聚乙烯吹塑桶

软塑折叠包装容器

塑料防盗瓶盖及其它塑料瓶盖

塑料奶瓶

塑料饮水杯（壶）

塑料瓶（坯）等。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检验依据

下列文件凡是注明日期的，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17876-2010     包装容器 塑料防盗瓶盖

GB/T 41167-2021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饮品瓶通用技术要求

GB/T 41000-2021      聚碳酸酯（PC）饮水罐质量通则

BB/T 0013-2011      软塑折叠包装容器

BB/T 0060-2012      包装容器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坯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抽样型号或规格
应抽取同一类产品的某一规格作为抽查样品。

5.2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5.2.1 抽样方法
见表1，采用随机抽样法由抽样人员在企业的成品库内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所抽取产品的保质期（未注明保质期的按尚在保质期内处理）应能确保整个监督抽查（包含异议处理）工作的完成，不得由被抽样者自行抽样。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5.2.2 抽样基数

在生产领域抽样时：见表1。

在流通领域抽样：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
5.2.3抽样数量
在生产领域抽样时：见表1。

在流通领域抽样：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抽取样品量要求与生产领域抽样时相同。
5.2.4 抽样注意事项
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包装及标识（如有时）、产品合格证（如有时）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产品等级、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抽样人员应作好防拆封措施（如作好在样品包装上、封条骑缝处、易拆封处等地方签字、作记号之类的防拆封标记），再对样品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包装及标识、产品合格证（如能取到时）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5.3 样品处置
5.3.1样品处置见表1。对抽取的样品，应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验样品”与“备用样品”，并由抽样人员和受检单位代表签字确认，当场对样品进行封样，并采取必要的防拆封措施及防封条损坏措施（如作好在样品包装上、封条骑缝处、易拆封处等地方签字、作记号之类的防拆封标记）。封条上至少要有产品名称、抽样日期、抽样人签字、受检单位代表签字、抽样单位章等相关信息。

5.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包装好，同时应保证封条在运输过程中不会破损。运输时严防雨淋、日晒、受潮。装卸时轻搬轻放，严禁掷抛。贮存时注意防晒、防雨淋、防潮。如产品包装或说明书等材料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理。生产领域及流通领域（实体店）抽取的检验样品由抽样人员自行携带或寄送至检验机构，备用样品封存于受检单位。

5.3.3 备用样品及检验结束后的样品应该贮存在阴凉、干燥、避免阳光直射的安全处。应保证备用样品在整个保存期间签封完整无损。如产品包装或说明书等材料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理。
5.4 抽样单

5.4.1生产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受检单位上一年度生产的相关产品销售量及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或销售，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量及销售总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见表1需要提供信息），需要被抽检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抽样单需有抽样人及受检单位代表双方签字，并加盖受检单位公章。对特殊情况，双方签字盖手印确认即可。

5.4.2 流通领域
现场抽样：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受检单位确认（见生产领域要求）。抽样单需有抽样人及受检方双方签字，并加盖受检单位公章。对特殊情况，双方签字盖手印确认即可。

产品抽样方法、企业需要提供信息基数、数量及处置见表1。
表1  产品抽样方法、企业需要提供的信息、抽样基数、抽样数量及样品处置表
	序号
	产品
	执行标准
	抽样方法
	企业需要提供的信息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样品处置

	1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饮品瓶
	GB/T 41167-2021
	从生产企业的自检合格产品中，随
机抽取进行抽样检验。同一批号原料、同一规格、同一工艺的产品为一个批次。
	1、瓶的公称容量。[仅限2L（含2L）以下]

2、标明产品材质； 
	抽样基数不少于500个，每批不超过50万个
	80个×2份

（配同样数量的盖）
	抽样人员和企业陪同抽样人员在样品包装上签字封样；或者样品由抽样人员监督包装，最后封装并贴上封条，在封条上面签字。
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一份作为备用样品。

	2
	聚碳酸酯（PC）饮水罐
	GB/T 41000-2021
	
	水罐的公称容量。
2、标明产品材质； 
	抽样基数不少于150个，每批不超过1万个
	25个×2份

（配同样数量的盖）
	

	3
	聚乙烯吹塑桶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桶的公称容量、口径。
2、标明产品材质； 

	抽样基数不少于150个，每批不超过5000个
	20个×2份

只抽食品桶

（配同样数量的盖）
	

	4
	软塑折叠包装容器
	BB/T 0013-2011
	
	1.标明容器的公称容量。
2.分类：

Ⅰ型(封闭器与箱体采用热合成型)
Ⅱ型(封闭器与箱体采用装配成型)

3、标明产品材质； 
	抽样基数不少于150个，每批不超过5万个
	20个×2份

（配同样数量的盖）
	


	序号
	产品
	执行标准
	抽样方法
	企业需要提供的信息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样品处置

	5
	塑料防盗瓶盖
	GB/T 17876-2010
	从生产企业的自检合格产品中，随
机抽取进行抽样检验。同一批号原料、同一规格、同一工艺的产品为一个批次。


	1.标明产品材料（单种材料瓶盖，多种材料瓶盖）；
2.标明产品工艺（一次成型，多次成型）；
3.标明产品用途（碳酸盖，非碳酸盖）；

4.标明适用的标准瓶口的口径，瓶盖高度，适用瓶子的公称容量，封盖额定扭矩。
5、标明产品材质； 
	抽样基数不少于800个，每批不超过60万个
	300个×2份

（配200个×2份瓶）
	抽样人员和企业陪同抽样人员在样品包装上签字封样；或者样品由抽样人员监督包装，最后封装并贴上封条，在封条上面签字。
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一份作为备用样品。
抽样人员和企业陪同抽样人员在样品包装上签字封样；或者样品由抽样人员监督包装，最后封装并贴上封条，在封条上面签字。
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一份作为备用样品。

	6
	其它类塑料瓶盖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1.标明产品材料（单种材料瓶盖，多种材料瓶盖）；
2.标明产品工艺（一次成型，多次成型）；
3.标明产品用途（含气，不含气）；

4.标明产品口径。
5、标明产品材质； 
	抽样基数不少于500个，每批不超过60万个
	100个×2份

（配64个×2份瓶）
	

	7
	塑料奶瓶、塑料饮水杯（壶）、塑料瓶（坯）、其他食品用塑料容器
	BB/T 0060-2012/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注：瓶坯部分企业执行企业标准或BB/T 0060-2012）
	
	1.标明产品的公称容量；
2.各种产品均应标明材质；
3.瓶坯标明用途；
4.塑料瓶标明工艺；

5.产品使用的最高温度。

6、标明产品材质； 
	抽样基数不少于200个，每批不超过1万个
	80个×2份

（瓶坯为100×2个）

（配同样数量的盖）
	


6 检验要求

6.1 检验项目

食品用塑料容器的各个产品的检验项目分别见表2～表8。

表2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饮品瓶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瓶口密封性能
	GB/T 41167-2021
	GB/T 41167-2021 6.5.1

	2
	垂直载压
	GB/T 41167-2021
	GB/T 41167-2021 6.5.2

	3
	跌落性能
	GB/T 41167-2021
	GB/T 41167-2021 6.5.3

	4
	耐内压力（碳酸饮品瓶）
	GB/T 41167-2021
	GB/T 41167-2021 6.5.4

	5
	热稳定性（碳酸饮品瓶）
	GB/T 41167-2021
	GB/T 41167-2021 6.6

	6
	耐热性能（热灌装瓶）
	GB/T 41167-2021
	GB/T 41167-2021 6.7


表3  聚碳酸酯（PC）饮水罐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密封性能
	GB/T 41000-2021
	GB/T 41000-2021 6.7.1

	2
	堆码试验
	GB/T 41000-2021
	GB/T 41000-2021 6.7.2

	3
	跌落性能
	GB/T 41000-2021
	GB/T 41000-2021 6.7.3


表4  聚乙烯吹塑桶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密封性能
	已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已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2
	跌落性能
	
	

	3
	悬挂试验
	
	

	4
	堆码试验
	
	

	5
	应力开裂试验
	
	


表5  软塑折叠包装容器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跌落试验
	BB/T 0013-2011
	BB/T 0013-2011 6.9.1

	2
	抗压试验
	BB/T 0013-2011
	BB/T 0013-2011 6.9.2

	3
	悬吊试验(Ⅱ型)
	BB/T 0013-2011
	BB/T 0013-2011 6.9.3

	4
	密封试验
	BB/T 0013-2011 
	BB/T 0013-2011 6.9.4


表6  塑料防盗瓶盖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密封性能
	GB/T 17876-2010 
	GB/T 17876-2010 6.4.1

	2
	跌落性能
	GB/T 17876-2010
	GB/T 17876-2010 6.4.3

	3
	耐冲击性能
	GB/T 17876-2010 
	GB/T 17876-2010 6.4.4

	4
	开启扭矩性能
	GB/T 17876-2010 
	GB/T 17876-2010 6.4.5

	5
	防盗环物理性能
	封盖性能
	GB/T 17876-2010 
	GB/T 17876-2010 6.4.6

	
	
	防盗性能
	GB/T 17876-2010 
	

	
	
	扭断性能
	GB/T 17876-2010 
	


表7  其它类塑料瓶盖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机械物理性能
	已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已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表8  塑料奶瓶、塑料饮水杯（壶）、塑料瓶（坯）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机械物理性能
	已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已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以上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注：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7 判定原则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1各种食品用塑料容器的检验结果按照本细则表2～表8中各自所规定质量检验项目进行判定。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7.2当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xxxx〔xxxx〕xx号文中《2026年食品用塑料容器产品质量玉林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7.3当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xxxx〔xxxx〕xx号文中《2026年食品用塑料容器产品质量玉林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检验，xx项目不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
8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8.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的，由监督抽查组织部门根据核查情况作出异议处理决定。

8.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监督抽查组织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组织复检机构对抽取的备用样品进行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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